
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检查工作指引

一、检查事项

对农作物种子生产经营行为的监督检查

二、检查内容和方法

（一）生产经营资质的检查。检查种子生产经营主体证

照是否齐全，生产经营范围是否与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一

致，是否备案，备案内容是否完整。

（二）种子标签和使用说明的检查。检查种子标签和使

用说明是否全面、真实、规范，能否实现可追溯。

（三）生产经营档案的检查。检查种子生产经营主体是

否建立档案，档案内容是否齐全、规范。

（四）品种审定登记情况的检查。检查生产经营的品种

是否存在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应当停止推广销售而进行推

广销售，应当登记而未经登记的发布广告推广，已撤销登记

的进行推广，或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等情况。

三、检查依据

《中华人民共和国种子法》

第四十九条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是种子行政

执法机关。种子执法人员依法执行公务时应当出示行政执法

证件。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履行种子监督检查



职责时，有权采取下列措施：

（一）进入生产经营场所进行现场检查；

（二）对种子进行取样测试、试验或者检验；

（三）查阅、复制有关合同、票据、账簿、生产经营档

案及其他有关资料；

（四）查封、扣押有证据证明违法生产经营的种子，以

及用于违法生产经营的工具、设备及运输工具等；

（五）查封违法从事种子生产经营活动的场所。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照本法规定行使职权，

当事人应当协助、配合，不得拒绝、阻挠。

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所属的综合执法机构或者

受其委托的种子管理机构，可以开展种子执法相关工作。

第七十四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假种

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吊销种子生产经营

许可证；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二万

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

值金额十倍以上二十倍以下罚款。

因生产经营假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

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

管理人员。

第七十五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八条规定，生产经营劣种



子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

令停止生产经营，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违法生产经营的货

值金额不足二万元的，并处一万元以上十万元以下罚款；货

值金额二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五倍以上十倍以下罚

款；情节严重的，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因生产经营劣种子犯罪被判处有期徒刑以上刑罚的，种子

企业或者其他单位的法定代表人、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刑罚

执行完毕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

管理人员。

第七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二条、第三十三条、第三

十四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和种子；

违法生产经营的货值金额不足一万元的，并处三千元以上三

万元以下罚款；货值金额一万元以上的，并处货值金额三倍

以上五倍以下罚款；可以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

（一）未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生产经营种子的；

（二）以欺骗、贿赂等不正当手段取得种子生产经营许可

证的；

（三）未按照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规定生产经营种子

的；

（四）伪造、变造、买卖、租借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

（五）不再具有繁殖种子的隔离和培育条件，或者不再

具有无检疫性有害生物的种子生产地点或者县级以上人民



政府林业草原主管部门确定的采种林，继续从事种子生产

的；

（六）未执行种子检验、检疫规程生产种子的。

被吊销种子生产经营许可证的单位，其法定代表人、直

接负责的主管人员自处罚决定作出之日起五年内不得担任

种子企业的法定代表人、高级管理人员。

第七十七条 违反本法第二十一条、第二十二条、第二

十三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民政府农业

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停止违法行为，没收违法所得

和种子，并处二万元以上二十万元以下罚款：

（一）对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销

售的；

（二）作为良种推广、销售应当审定未经审定的林木品

种的；

（三）推广、销售应当停止推广、销售的农作物品种或

者林木良种的；

（四）对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

者以登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五）对已撤销登记的农作物品种进行推广，或者以登

记品种的名义进行销售的。

违反本法第二十三条、第四十一条规定，对应当审定未

经审定或者应当登记未经登记的农作物品种发布广告，或者

广告中有关品种的主要性状描述的内容与审定、登记公告不



一致的，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广告法》的有关规定追究法

律责任。

第七十九条 违反本法第三十六条、第三十八条、第三

十九条、第四十条规定，有下列行为之一的，由县级以上人

民政府农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责令改正，处二千元以

上二万元以下罚款：

（一）销售的种子应当包装而没有包装的；

（二）销售的种子没有使用说明或者标签内容不符合规定

的；

（三）涂改标签的；

（四）未按规定建立、保存种子生产经营档案的；

（五）种子生产经营者在异地设立分支机构、专门经营

不再分装的包装种子或者受委托生产、代销种子，未按规定

备案的。

第八十六条 违反本法第四十九条规定，拒绝、阻挠农

业农村、林业草原主管部门依法实施监督检查的，处二千元

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可以责令停产停业整顿；构成违反治

安管理行为的，由公安机关依法给予治安管理处罚。


